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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鄉鄉事委員會副主席蔡月榮先生提交的意見書八鄉鄉事委員會副主席蔡月榮先生提交的意見書八鄉鄉事委員會副主席蔡月榮先生提交的意見書八鄉鄉事委員會副主席蔡月榮先生提交的意見書

主席、各位議員：

就終審法院對西貢布代澳村及八鄉石湖塘村以現行鄉議局頒布的

選舉規則而進行的村代表選舉，是違反㆟權法及性別歧視法的裁決，我

們均同意該沿用多年的選舉規則，必須作出適當的改變，以符合終審法

院的判決，但在改變之餘應同時應兼顧及尊重在基本法輔予原居民傳統

權益的保護，對現行新界村代表以至鄉事會的運作模式作最少的改變，

以免影響新界的穩定性，同時該方案亦應有前瞻性，盡量減少及避免激

化原居民及非原居民的衝突，以㆞區和諧，溶合原居民及非原居民為長

遠目標，但很可惜縱觀現在政府公佈的“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不但
未能溶合原居民及非居民，而且斃病叢生，分述如㆘：

1. 根據18/6/2002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盧兆興副教授的調查報告指
出，新方案不但未能達至溶合原居民及非原居民的目的，而且因原

居民村代表與居民代表的權責及從屬不清，容易激發原居民與非原

居民的衝突，不利㆞區和諧發展。

2. 原居民兩票，非原居民㆒票的規定，可能違反㆟權法、平等條例及
終審法院判決的精神。

3. “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第 2 部 6(4)(a)㆗，原居民村代表的職能—
‘代表該村的原居民就該村的事務反映意見’，此點與余副秘書長

在鄉事會講解有關條文的版本—‘原居民村代表的職能同樣為處理

鄉村㆒般事務’有明顯不同，況且鄉村本身即為㆒個獨立個體，日

後就反映及處理鄉村㆒般事務，亦無可能分拆這部份為原居民，那

部份屬非原居民，如果真的這樣做，就引證港大盧兆興副教授調查

報告所言，這新方案是分化及激發原居民與非原居民的衝突，不利

㆞區和諧發展，該段條文應修正為‘代表該村村民就該村的事務反

映意見’。

4. 該新方案未被大多數村代表接受，原居民反對聲音強烈，而非原居
民方面亦明確表示不願接受，可能會引發連串新訴訟，後遺症多多。



5. 選舉居民代表的村選劃界沒有明確的指引及理據，當局亦妄顧村民
反對，以閉門造車方式劃界，完全不考慮實際情況及歷史環境等因

素，劃界方式難以令㆟信服。

6. 實行選舉新安排後，村代表的數目將大增，在村內及鄉事委員會層
面㆖的資源配合、日後運作等問題㆖，當局並沒有對此提出任何妥

善的安排，以解釋及消除村民的疑慮。

7. 選民資格在村民強烈反對㆘才給予嫁入的女性選舉權，但剝奪其被
選權，完全妄顧㆗國㆟氏族傳統，嫁入者即為該家族㆒份子的傳統

觀念，此點反映該新方案構思草率，茅盾多多，容易抵觸㆟權法、

性別歧視法及基本法等，引發的問題及爭拗也多，主要的原因是構

思該新方案時，偏離終審法院判決的精神，終審法院只是要求給予

在鄉村範圍居住的非原居民參與選舉的權利，並非要創造什麼另類

村代表，而該新方案漠視原居民傳統及現行鄉村體制、運作等因素，

以閉門造車，假諮詢作民意塑造而成的非驢非馬的結果。

    綜觀以㆖各點，本㆟並不認同該新方案為㆒個可行及好方案，本㆟
現提出㆒個混合式村代表選舉的構思方案供議員參考，該選舉模式並非

以原居民或非原居民來作區分，而是套用類似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的精神

方式來處理㆞域性的村代表選舉，將開放式選舉與傳統性及現實㆞域性

結合，將選民區分為傳統性選民及㆞域性選民，由該兩組選民混合共

同，選舉村代表。該方案為包含㆞域性及跨㆞域性(傳統性)，能兼顧現
實環境及原居民傳統氏族歷史因素，以開放式選舉進行，而最大特點為

傳統性及㆞域性在混合式選舉㆗是可以有互換性及兼容性，任何㆟仕只

需符合傳統性選民或㆞域性選民資格，也可以參與村代表選舉，並不存

在抵觸㆟權法或性別歧視法等問題，由於該方案有互換性及兼容性，長

遠而言可達到溶合原居民及非原居民的目標，有利㆞區的和諧發展，希

望各位議員考慮及比較兩方案的利斃之處，反對通過該有問題及後遺症

多多的方案，多謝各位。



混合式選舉方案混合式選舉方案混合式選舉方案混合式選舉方案

概述：

    就終審法院對西貢布代澳村及八鄉石湖塘村以現行鄉議局頒佈的選
舉規則而進行的村代表選舉，是違反㆟權法及性別歧視法的裁決，該

沿用多年的選舉規則必須作出適當的改變，以符合終審法院的判決。

新的選舉規則必須符合㆟權法、性別歧視法及平等條例等社會認同的

法例，但同時應兼顧及尊重在基本法輔予原居民傳統權益的保護，對

現行新界村代表以至鄉事會的運作模式作最少的改變，以免影響新界

的穩定性，同時該方案亦應有前瞻性，盡量減少及避免激化原居民及

非原居民的衝突，應以㆞區和諧，溶合原居民及非原居民為長遠目

標。

建議的具體安排建議的具體安排建議的具體安排建議的具體安排：：：：

(㆒)混合式村代表選舉的構思及定義:
    該選舉模式並非以原居民或非原居民來作區分，而是套用類似大廈
業主立案法團的精神方式來處理㆞域性的村代表選舉，將開放式選舉

與傳統性及現實㆞域性結合，將選民區分為傳統性選民及㆞域性選

民，由該兩組選民混合選舉村代表。該方案為包含㆞域性及跨㆞域性

(傳統性)，能兼顧現實環境及原居民傳統氏族歷史因素，以開放式選
舉進行，而最大特點為傳統性及㆞域性在混合式選舉㆗是可以有互換

性及兼容性，任何㆟仕只需符合傳統性選民或㆞域性選民資格，也可

以參與村代表選舉，並不存在抵觸㆟權法或，性別歧視法等問題。

(㆓)選民資格
(A)傳統性選民:任何㆟仕符合以㆘條件，便可登記成為傳統性選民，
在村代表選舉㆗投票

1．年滿 18歲
2．具認可的身分證明文件
3．在選區範圍內擁有或共同擁有任何物業業權。(註:通常而言，在原
居民村內，均有以祖堂形式共同擁有物業，例如村公所、祠堂、神廳

廟宇或祖堂土㆞等，該等物業均為全村或某祖堂子孫共有，故通常而

言，每㆒名原居民(包括海外原居民)在村界範圍內均共同擁有物業，
符合成為傳統性選民，而以原居民傳統習俗而言，嫁予原居民的女性

及末出嫁的女兒，均為原居民家庭的成員，均有權享受及行使祖堂的

權益，故若引申原居民傳統習俗，原居民家庭㆗除男性成員外，㆖述



類別的女性成員也為屬共同擁有物業業權，符合成為傳統性選民。)

(B)㆞域性選民:任何㆟仕符合以㆘條件，便可登記成為㆞域性選民，
在村代表選舉㆗投票

1．年滿 18歲
2．屬香港永久居民
3．屬選區㆞圖界定範圍內的居民
4．在申請登記成為選民當日前至少㆔年內，通常居住於有關選區

(C)所有選民必須在選民登記表㆖宣誓，確證所填資料屬實

(㆔)候選㆟資格:任何㆟仕符合以㆘條件，便可登記成為村代表選舉
的候選㆟

1．年滿 21歲
2．屬獲提名村代表的選區內的登記選民
3．屬香港永久居民
4．㆞域性選民在獲提名前至少七年內通常居住於該選區
5．傳統性選民在獲提名時，必須符合其傳統性選民資格
6．由所屬選區至少獲五名登記選民提名
7．如在選舉期間，傳統性選民或㆞域性選民的資格有任何轉變，
只要能符合任何㆒項選民參選資格，該候選㆟仍有權繼續參選

8．候選㆟必須在候選㆟提名表㆖宣誓，確證所填資料屬實

(㆕)選舉模式及規條
1．在村代表選舉㆗，投票應採取"得票最多者當選"制，最先當選的
是得票最多的候選㆟，接著是第㆓得票最多的候選㆟，餘此類推，直

至所有席位已填補為止。假若某㆒席位有兩名或以㆖得票比其他㆟多

的候選㆟票數相同，選舉主任必須抽籤決定選舉結果

2．任何㆟只能以傳統性選民或㆞域性選民資格投票，不能同時以兩
種選民身分投票

3．任何選民只可投不多於候選㆟議席數目的票數，多投票數的選票
作廢票論

4．選民必須在選舉日，親身前往指定的票站投票
5．選舉為以不記名選票方式進行
6．村代表數目維持不變，分別由傳統性選民及㆞域性選民，共同以
㆒選民㆒選票方式共同選出村代表



7．現時新界區設有村代表制度的鄉村，包括原居民村和非原居民
村，均須遵行混合式村代表選舉方案

8．村代表的任期為㆕年
9．村代表選舉須在現任村代表任期屆滿前兩個月內舉行
10．每位候選㆟只可在㆒個選區參選

(五)村代表職權及職能安排
1．代表原居民處理關乎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和原居民傳統生活方式
的事務

2，代表村內所有居民處理㆒般鄉村事務
3．候任村代表如屬㆞域性選民資格，其職能只能處理㆒般鄉村事務
4．遇有某㆒村落的村代表均為由㆞域性選民擔任，則該村落的關乎
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和原居民傳統生活方式的事務，可交由所屬鄉事

會內任何原居民執行委員會成員暫代處理

(六)選區㆞界範圍界定準則
1．因為村代表通常為處理村鄰近㆞域有關事務，故其村界範圍亦應
指通常村範圍，為更具體化以消除鄉民疑濾及避免爭物，原居民村應

以原有村落㆕週距 100米作村選範圍為大原則，而非原居民村亦應盡
量以同㆒標準來劃界，但由於非原居民村可能沒有村落式或集村式結

構，故亦可根據現行情況來劃界。

2．如村界範圍內有立案法團屋苑，該立案法團的屋苑範圍亦不應列
入村選界範圍內，因混合式村代表選舉方案的構思是將村界範圍作㆒

立案法團來處理，若村界範圍內居民同時為兩個法團的成員或部份居

民有雙重法團成員身分，對其他居民亦不公平，而該等立案法團的屋

苑居民，已透過立案法團有參與當㆞事務的機會，而民政事務處日後

亦應透過諮詢立案法團來提供渠道予該等屋苑居民，使其能參與當㆞

事務。

(七)村代表身分轉變的任免安排
    任何㆟仕如獲選為村代表，但在其村代表任期內，如其參選資格有
所更變，例如喪失選界內物業業權或搬離選區範圍內居住，則只要該

村代表能符合任何㆒種參選資格，則其仍可留任為村代表，但若完全

不符合任何㆒類參選資格，則須即時卸任其村代表職責。


